
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产业集中区的南部， 准东

公路以南约 7km 

建设单位联系人 王科长 

项目名称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煤基精细化工循环经济工业园一期项目 

项目简介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是阳煤集团和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在新疆设立并由阳煤集团控股的企业。

该公司成立于 2013 年，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甲醇、甲醛、BDO（1,4‐丁二醇）、PTMEG（聚四氢呋喃）等。阳煤集团

是一个以煤炭和煤化工为主导产业的煤基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是一个有着 62 年发展历史的特大型国有企业，拥有阳泉煤

业、山西三维和太化股份三个上市公司和 502 个分子公司，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第 93 位。阳煤集团拥有丰富的煤炭开采经

验，强大的管理团队，雄厚的资金实力；旗下拥有化工企业 13 家，有来自德国、美国等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装置和技术；有

与国外研究机构、高校联合攻克的多项高端创新项目，也是国内唯一具有炔醛法 1，4-丁二醇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精细化

工技术、装备、规模等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在能源、矿产、土地等方面比较优势

明显，加快发展具有良好基础。准东地区煤炭资源丰富，是煤化工的优选煤种。国泰新华在新疆总体发展确定在准东工业

园区。煤炭资源的位置在准东五彩湾，隶属管辖是在吉木萨尔县，面积 227 平方公里，储量在 54 亿吨。化产项目占地 15008

亩，分三期建成，总投资约 700 亿元。 

1，4-丁二醇，简称为 BDO，是一种重要的基本有机化工和精细化工原料，BDO 的衍生物是附加价值高的精细化工产品，

广泛用于溶剂、医药、化妆品、增塑剂、农药、纤维和工程塑料等方面。随着 1，4-丁二醇重要的下游产品的发展，也带动

了 1，4-丁二醇的高速发展。近年来，中国 BDO 的传统消费领域和下游新兴的消费市场产能不断扩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BDO 及其下游产品生产和消费市场，使得国内 BDO 产品供不应求，每年都需要大量进口。为适应下游市场高速增长的需

求，进一步发展 1，4-丁二醇等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产品，逐步形成以煤、焦化、丁二醇等化工和精细化工项目为特色的产

业集群，向多联产、多品种转变。实现循环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新疆国泰新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在昌吉州准

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投资建设煤基精细化工循环经济工业园一期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113 亿元，2013 年 3 月 13 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新发改产业〔2013〕773 号发文支持新疆国泰新华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煤基精细化工循环经济一期项目开展前期工作。2013 年 7 月 2 日昌吉州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昌州发改工〔2013〕546 号发文对该项目进行备案，并将备案有效性延长至 2016 年 7 月 2 日。 



现场调查人员 向鹏、李冬 现场调查时间 2018 年 7 月 10 日 

现场检测人员 向鹏、邸文俊、李朋勃、袁鹰 现场检测时间 2018 年 7 月 15~8 月 2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王科长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BDO 及 PTMEG 装置：其他粉尘、硫化氢、甲醛、硫酸、氢氧化钠、乙酸甲酯、乙酸、甲醇、四氢呋喃、乙二醇、丁醇、

噪声。 

动力站：煤尘、矽尘、其他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联氨、氨、氢氧化钠、盐酸、噪声、工频电场、高温

及热辐射。 

电石及石灰装置：石灰石粉尘、其他粉尘（电石粉尘、炭材粉尘）、电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锰

及其化合物、氧化钙、噪声、工频电场、高温。 

锅炉装置：煤尘、矽尘、其他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氨、噪声、高温及热辐射。 

甲醇及制氢装置：煤尘、硫化氢、甲醇、甲醛、硫酸、氢氧化钠、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氨、噪声。 

空分及公辅装置：硫化氢、臭氧、氢氧化钠、盐酸、噪声、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BDO 及 PTMEG 装置 

供料巡检工、电石投料铲车司机、电石投料保洁员、排渣巡检工粉尘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粉尘超标点包括大破皮带机尾、中破皮带机尾、电石仓上落料口、振动给

料机、中间渣仓下料机。其他岗位粉尘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硫化氢、甲醛、硫酸、氢氧化钠、乙酸甲酯、乙酸、甲醇、四氢呋喃、乙二醇、丁醇接触水平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供料巡检工、发生巡检工、高压加氢巡检工噪声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

GBZ 2.2-2007 的要求。其他岗位噪声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动力站 

1#皮带工、2#皮带工、3#皮带工粉尘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粉尘超标点包括 1#皮带工卸煤沟下叶轮给煤机位及 T1 转载 1#皮带头，2#皮带工 T2 转载 2#皮带头，3#

皮带工 T2 转载 3#皮带头及 T2 转载 3#皮带尾。其他岗位粉尘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



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氢氧化钠、盐酸、氨、联氨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

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5#皮带工、锅炉巡检工、汽机巡检工噪声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其他岗位噪声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

要求。 

工频电场、高温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电石及石灰装置 

J3 皮带工、J4 皮带工粉尘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

要求。粉尘超标点包括 J3 皮带工焦炭库叶轮给料机及 J3 皮带头、J4 皮带工 J4 皮带尾及 J4 皮带落料位。其他岗位粉尘接触

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氧化钙、锰及其化合物、臭氧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

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S1 皮带工、S2 皮带工、J1 皮带工、J2 皮带工、J5 皮带工、J6 皮带工、电石巡检工噪声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其他岗位噪声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高温、工频电场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锅炉装置 

铲车司机、1#皮带工粉尘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

要求。粉尘超标点包括铲车司机铲车驾驶室、1#皮带工地坑 1#皮带给料机位及 2#皮带尾。其他岗位粉尘接触水平符合《工

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氨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2#皮带工、锅炉巡检工噪声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

求。其他岗位噪声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高温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甲醇及制氢装置 

1#皮带工粉尘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粉尘

超标点包括 1#皮带往复给料机位、2#皮带尾、碎煤楼 2#皮带头、碎煤楼 3#皮带尾。其他岗位粉尘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

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硫化氢、甲醇、甲醛、硫酸、氢氧化钠、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氨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磨煤工噪声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其他岗位噪

声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空分及公辅装置 

硫化氢、臭氧、氢氧化钠、盐酸接触水平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空分巡检工噪声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其他岗

位噪声和工频电场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单项评价结论 

（1）本项目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合理。 

（2）本项目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较为齐全，防尘毒设施、防噪声设施、防暑降温设施、防工频电场设施等职业病防护设

施合理且有较好防护效果。在采取补充措施后防护设施符合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3）本项目应急救援在采取补充措施后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4）本项目辅助用室、个体防护用品在采取补充措施后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5）本项目建筑卫生学在采取补充措施后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6）本项目职业卫生管理情况在采取补充措施后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7）本项目设有职业卫生专项经费，职业卫生专项经费在安全专项经费中支出，共计 330 万元，包括职业病防护设备维护、

职业卫生培训、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业健康检查等所需费用等，符合国家标准

要求。 

（8）本项目职业健康监护在采取补充措施后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在生产状况正常，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以

及采取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应能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1）按本报告提出的补充措施，对本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2）建设单位应定期组织劳动者进行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培训（调岗员工要进行岗前培训），督促劳动者遵守有关职业卫

生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能够正确佩戴和使用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完善考评考核制度。 

（3）不断完善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确保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的贯彻落实，持续优化改进职业病防护设施，保护劳动者

身体健康，避免职业病的发生。 

（4）对重点粉尘、噪声、急性职业病危害风险点进行监管，完善相应的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2018 年 12 月 12-13 日，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专家对《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煤基精细化工循环经济工业园一期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进行审查、对新疆国泰新华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煤基精细化工循环经济工业园一期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了验收。会议由新疆国泰

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向阳主持，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单位)、世纪万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评价单位）等单位参加了验收，专家评审组由 5 名专家组成。 

专家组及与会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试运行情况和评价单位对《报告》的介绍，并对建设项目的生产现场进行了核查。经

过质询与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专家组对《报告》的审查意见 

1、对建设项目工程概况进行了描述。 

2、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执行情况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 

3、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及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进行了分析。 

4、对职业卫生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管理人员的配置进行了描述。 

5、对职业卫生管理及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及其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价。 

6、对事故预防和应急措施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7、对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进行了预期分析。 

8、《报告》修改建议： 



（1）补充完善编制依据；基础依据中应补充用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职业卫生有关资料。 

（2）完善主要工程内容，阐明主要项目组成。 

（3）完善公辅生产设备设施一览表。 

（4）补充完善试运行总结，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投用、出现问题处理、有无遗留问题等。 

（5）补充完善职业危害因素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及分布情况，存在职业病危害暴露岗位的分布情况、职业病危害

接触人数、接触时间及作业方式 

（6）补充完善阻垢剂、缓蚀剂、催化剂等物料分析, 完善职业危害因素对健康影响的内容。 

（7）补充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示意图；职业病危害因素现场检测点布置示意图 

（8）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   结果判定应该考虑甲醇、丁醇、乙二醇；乙酸甲酯、乙酸联合作用。 

（9）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针对项目所在地自然疫源地情况，补充鼠疫的预防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10）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内容的评价。 

（11）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 

《报告》须按专家组意见修改，修改后的《报告》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并交建设单位存档备查。 

二、专家组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现场验收意见 

1、建设单位建立了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 

2、建设单位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3、建设单位设置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配备的管理人员满足要求，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 

4、开展了防护设施“三同时”等前期预防工作。 

5、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要求。 

6、职业病防护设施的预算、管理、维护符合要求。 

7、为劳动者配备了个体防护用品。 

8、建设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情况符合要求。 

9、职业卫生应急管理基本符合要求 

10、整改建议： 

（1）规范设置职业病危害告知和警示标识。 

（2）结合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进一步完善防尘、降噪技术措施。 



（3）规范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管理。 

（4）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5）完善应急救援设施配置、检查及维护。 

（6）完善外委作业职业卫生管理。 

（7）完善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检。 

（8）落实报告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与建议内容。 

（9）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 

建设单位须按专家组意见及修改后的《报告》提出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及管理措施的建议进行整改，整改落实并经建设单位

负责人确认后，验收组同意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通过验收。 

 

 


